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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554 号

申 请 人：孔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

申请人孔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《周口

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7月 15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

简易程序办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周口市消防救援支

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中关于“消防设计文件”“建设工

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文件（1-5项）”“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文件（1-2项）”的答复，责令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申请公

开的政府信息重新予以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位于周口市淮阳区某某大道西侧、某某

路北侧某某广场（某某城）项目的业主，为了解项目的实际情况，

2025 年 5 月 14 日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 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

息公开。2025 年 6 月 5 日，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答

复书，申请人认为答复内容存在明显不当，应予撤销，具体理由

如下：在政府信息公开中，对于商业秘密的界定需严格遵循相关

法律法规。商业秘密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，其界定和保护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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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 10 条第 4 款、《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 16 条规定，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“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、消防设计文件”不涉及具

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，被申请人应当公

开。依据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 28 条

规定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文件（1-5

项）”不涉及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，

被申请人应当公开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11 条规

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《关于修改＜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＞的决定》，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“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（1-2 项）”不涉及具

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，被申请人应当公

开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不公开申请人所申请

事项不合理、不合法。即使第三方以包含商业秘密为由不同意公

开，但是被申请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判定申请人申请事项并未涉

及商业秘密。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被申请人 2025年 5月 15日收

到孔某某的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于 2025年 6月 4日向孔某某作出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并公开了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核意见书》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，其内容及程序均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。2.对申请人提出未

公开的信息（设计文件、竣工图纸等涉及产权、版权，申报表、

备案表、竣工报告等涉及个人信息，各项产品证明文件等）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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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第三方个人秘密或商业秘密，被申请人书面征求第三方淮阳

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原淮阳县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）的意见，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被申请人出具

了《关于某某广场（某某城）相关信息不予公开的回复》，认为

有关内容涉及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版权、著作权等

商业秘密，公开后将侵犯该公司利益，该公司不同意公开相关文

件；第三方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反映的情况符合

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

（98 修订）》第二条所指出的“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”情形。

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不予公开。

3.被申请人不予公开的信息（除不存在的外），为行政执法案卷

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《公安消防执法档案管理规定》（公消〔2010〕

209号）第六条规定，消防行政许可档案分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核卷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卷、公众聚集场所使用／营业前消防

安全检查卷。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，可以不予公开。

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驳回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孔某某系位于周口市淮阳区某某大道西

侧、某某路北侧某某广场（某某城）项目的业主。2025 年 5 月

14 日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100235498XXXX 向被申请人周口市

消防救援支队邮寄 5 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表（1）为“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。1.消防设计文件；2.重新办理的工程

规划许可文件（改变使用功能；外立面设计方案）；3.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证明文件；4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

文件。”申请表（2）为“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文件。1.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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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；2.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；3.建筑

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、建筑材料、

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证

等；5.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；6.消防验收整改意见（若有）；

7.消防验收复验申请书（若有）；8.该项目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”。

申请表（3）为“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。1.特殊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；2.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；3.临时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。申请表（4）为“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”。

申请表（5）为“消防验收意见书”。2025 年 5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

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2025 年 5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

就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征求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

限公司意见。2025 年 5 月 25 日，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

公司回复被申请人，认为申请人申请的相关信息涉及其公司商业

秘密，公开后将侵犯其公司利益，不同意公开相关文件。2025

年 5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告知申请人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1）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中的第 1 项信息“消防设计文件”，因涉及

第三方商业秘密，经征求意见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不予公开；第 2-4 项信息“重新办理

的工程规划许可文件（改变使用功能；外立面设计方案）、城乡

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证明文件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明文件”，不属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公开内容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，请向规划主管部门申

请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2）中的第 1-5 项信息“涉及消防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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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竣工图纸；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；建筑工程竣工验收

报告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、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证等；消防设施检

测合格证明文件”，因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，经征求意见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不予公开；

第 6-8 项信息“消防验收整改意见（若有）、消防验收复验申请

书（若有）、该项目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”，经查阅行政许可和

审批备案执法卷宗档案，并在消防监督管理系统进行检索，相关

信息在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不存在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3）

中的第 1-2 项信息“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；特殊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”，因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，经征求意见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不予

公开；第 3 项信息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不属于周口市消防

救援支队负责公开内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十条，请向规划主管部门申请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4）、

表（5）申请的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、消防验收意见书，予以公

开，提供《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》（周公消审〔2008〕

第 XXXX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（周公消验〔2011〕

第 XXXX 号）。 2025 年 6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邮政

EMS135567550XXXX将案涉答复邮寄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对被申

请人作出的部分回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及邮

件交寄单；2.《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及邮件交寄单；3.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业主申请某某广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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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某某城）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的函；4.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

有限公司《关于某某广场（某某城）相关信息不予公开的回复》；

5.《周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》（周公

消审〔2008〕第 XXXX 号）；6.《周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

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（周公消验〔2011〕第 XXXX 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

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

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。

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

存在。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

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经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分

别作出答复。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申请表（4）、表（5）中的信

息提供给申请人，符合规定；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申请表（2）

中的第 6-7 项信息，经检索没有上述信息，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

存在，并无不当；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申请表（1）中的第 2-4

项、表（3）中的第 3 项信息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信息，

告知申请人向规划主管部门申请，并无不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涉及

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

信息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

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第三十二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%E7%A7%98%E5%AF%86/31008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A%E4%BA%BA%E9%9A%90%E7%A7%81/71281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0%88%E6%B3%95%E6%9D%83%E7%9B%8A/843235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88%A9%E7%9B%8A/462656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D%E5%A4%A7%E5%BD%B1%E5%93%8D/90667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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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，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

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

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。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，

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公开。第三方不同意公开

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

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决定予以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

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。本案中，关于申请人要

求公开的申请表（1）的第 1 项消防设计文件信息、申请表（2）

中的第 1-5 项信息、申请表（3）中的第 1-2 项信息，因上述信

息包含设计图纸、特殊消防设计方案和设计人员的姓名及其专业

技术能力等信息，被申请人审查后认为公开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

权益，遂发函征求第三方淮阳县某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意

见，在第三方书面回复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，被申

请人决定对上述信息不予公开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在法定

期限内作出案涉答复，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、内容适当、

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

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

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

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《周口市消防救援

支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F%A1%E6%81%AF%E5%86%85%E5%AE%B9/5329302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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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14 日

抄告：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


